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工作制度》相关规定，我们作为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独立董事，认真审查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

会议”）中的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及文件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得到

我们事前审查和认可，我们已经同意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提交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2、《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我们认为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格和条件。 

 3、《关于调整公司 2016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调整后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  

4、《关于修订公司 2016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修订的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符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按照上述预案实施。 

5、《关于修订 2016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的影响及填补措施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做出的《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



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修订稿）》，该措施

保障了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5、我们同意公司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且本次发行相关议案经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董事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公司

将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有关事项。 

 6、本次发行的相关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7、《关于公司与上海小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共同设立投资管理基金的框

架协议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拟与小村资本合作成立科迪小村，并拟定由科迪小村发起设立科迪小村

产业升级并购投资基金，能够充分发挥合作各方的优势，利用并购基金作为公司

产业整合的平台，围绕公司既定的战略发展方向寻找、储备和培育优质项目，通

过项目的储备和培育，降低公司的并购风险，通过基金操作的灵活性，为公司寻

找、培育最佳并购标的，加快推进公司产业发展战略，提高和巩固公司在行业内

的地位。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该事项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未发生损害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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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签字： 

 

宋昆冈                     黄新民               田梦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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